
 

GE.12-41737 (C) 230412 040512  

缔约国会议 
第三十一次会议 
2012年 5月 1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5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至三十四条， 
选举人权事务委员会一名委员，接替于 2012年 1月 2日去世、 
任期将于 2014年 12月 31日届满的委员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 
 

  选举人权事务委员会一名委员，接替于 2012年 1月 2日 
去世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 

  秘书长的说明* 

1.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三十四条，秘书长将于 2012 年 5
月 1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第三十一次公约缔约国会议，选举人权事务委员会一名
委员。 

2.  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在 2012 年 1 月 5 日的信中，通知秘书长阿卜杜勒法塔
赫·奥马尔已于 2012年 1月 2日过世。 

3.  秘书长根据《公约》第三十三条第 2 款和第三十四条第 1 款，宣布阿卜杜勒
法塔赫·奥马尔职位从其过世之日起空缺。并于 2012 年 1 月 24 日发出普通照
会，请缔约国在 2012年 3月 26日之前提出候选人，以填补任期将于 2014年 12
月 31日届满的这一空缺职位。 

4.  附件一载有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候选人名单。附件二载有秘书处 2012 年 3 月
26 日之前收到的提名人选的履历。在这一日期之后收到的提名将作为本文件增
编印发。 

  

 * 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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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名单 

亚赫·本·阿舒尔  突尼斯 

恩迪耶梅·盖伊  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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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候选人履历* 

  亚赫·本·阿舒尔(突尼斯)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5年 6月 1日，突尼斯马尔萨 

工作语文：法语、阿拉伯语 

  现任职位/职务： 

 突尼斯司法学学院教授；突尼斯实现革命目标。政治改革和民主过渡高级权

力机构主席 

  主要职业活动： 

 讲授宪法、行政法和国际关系；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出版了 12 本研
究著作和 86 篇文章；教授和助理教授遴选小组成员；博士论文导师。参加众多
的学术任务和活动；担任许多研讨会和座谈会的讲演人；突尼斯司法、政治和社

会科学学院前院长。 

  学历： 

 巴黎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法学博士)并通过公法和政治学教授会考；加拿大
劳伦森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巴黎法学院公法博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学位。 

  最近出版物 

 《行政纠纷》，突尼斯 CERES 出版，1995 年，阿拉伯文；第二版：1998
年，第三版：2006年。 

 《欧洲人权法院与宗教自由》，2005年，巴黎，佩多。 

 《正统逊尼派的基本教义》，巴黎，PUF 出版，2008 年。突尼斯，CERES
出版，2009年。 

 《伊斯兰教和欧洲人权法院》，国际公法概论，2007 年 4 至 6 月号，第 2
期，第 397-147页。 

 《伊斯兰教与人权》载于 J.Ferrand and H. Petit (编者)，L’odyssée des droits 
de l’Homme, vol. I, Fondation et naissance des droits de l’Homme, L‘Harmattan, Coll. 
Librairie des Humanités, 2003, 第 113-129页。 

 “Les droits de l’Homme et leurs contraires”, Revue Aspects, Numéro hors-
série 2008, 第 113-114页。 

  

 * 缔约国提交的候选人履历全文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查阅：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elections31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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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迪耶梅·盖伊(塞内加尔)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9年 10月 6日，塞内加尔图巴 

工作语文：法语 

  现任职位/职务： 

 法官，司法部人权司司长 

  主要职业活动： 

 负责执行政府促进和保护人权政策的权利事务主任；全国人权磋商协会协调

员，负责起草提交公约和条约监督机构的初步报告和定期报告；人权服务台主

任，负责处理侵犯人权的指控；负责确保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促使履行工作与国

内法的协调一致和采取后续行动；负责确保通过和执行国家落实普遍定期审议提

出的建议的行动计划工作组的协调员。 

  学历： 

 法学家(达喀尔 Cheikh Anta Diop大学，私法硕士)； 

 国立行政和司法学校的法官专业证书；专门研究人权、难民和国际人道主

义法 

  在与所涉条约机构职责有关的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担任宪法、刑事和民事法律领域的法官数年(调查法官、宪法委员会的助理
法官、最高上诉法院行政助理、达喀尔上诉法院的刑庭法官顾问(法律顾问)、达
喀尔家庭法院法官)。 

 塞内加尔人权委员会(人权的国家机构)前秘书长。担任数年人权事务主任，
负责处理侵犯人权的投诉和指控，特别是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投诉和指

控。 

  候选人在这一领域的最近出版物： 

 “Droit sénégalais et mendicité des Enfants”(塞内加尔法律与乞讨儿童的问
题)(培训教材) 

 “APE et pauvreté，l’approche droits humains”(载于 Le Soleil) 

 “Contentieux douanier répressif et droits de la défense ”(论文)。 

     


